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上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

乡镇（街道）


    村（居委）  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类别
	 城镇  农村

	家庭住址
	

	申 请

最 低

生 活

保 障

理 由
	

	家庭
成员
情况
	姓 名
	性别
	与户主

关系
	出生

年月
	文化

程度
	健康
状况
	月收入

（元）
	身 份 证 号 码

	
	
	
	户主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
月总

收入

（元）
	工资性

收  入
	财产性

收  入
	转移性

收  入
	经营性

收  入
	农林牧副

渔收入
	其  他

收  入
	合  计
	月人均

收  入

	
	
	
	
	
	
	
	
	

	村（居）

委 会

评 议

意 见
	评议意见：
评议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签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乡 镇
（街道）
调 查
记 录
	                调查人：               签章     年   月   日

	乡 镇

（街道）
审 核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签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民政局
审 批
意 见
	1、核定保障人口       人，人月补差         元，户月总计保障金        元。
2、从       年       月起享受保障。

 市民政局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变更
记录
	


说   明

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用黑墨水填写，内容要详实；

2、凡困难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障金、退休金等的人员，需取得有关部门证明；
3、转移性收入是指亲友馈赠、邻里资助、政府救济、保险赔款等；财产性收入是指各类财产租赁的收入和各种借贷、投资形成的利息、红利等收入；经营性收入是指开店、经商等收入。以上收入都按月计算。
